
第一條

1.1 名稱： 本校名稱為東灣中文學校。
1.2 地址： 本校主要辦公室之地址在加州阿拉米達縣內。

第二條

2.1 宗旨： 本校宗旨在促進中國語文和文化，及中美文化之交流。
2.2 原則：

第三條

3.1 基本會員:
3.2 家長會組織:

3.3 家長會會長:

3.4 家長會會長之

停職：

第四條
4.1 權限：

4.2 組織：

4.3 選任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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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會

基本會員及家長會

校名和地址

宗旨與原則

本校為非營利机構且對凡有興趣學習中國語文和文化的學生，有教無類:即

無種族、信仰、膚色、性別或出生地域之區別。

本校由基本會員組成,凡現有子女在本校的家庭均為本校基本會員。

負責組織家長會，由全體基本會員選出，任期一年得連選連任。任期內為當

然董事。

經本校過半數基本會員簽署撤銷其職位之請願書，即得停職。

董事會為本校之最高決策單位,監督學校一切事務,訂定及修改校規,同意或任

免教職員,同意及委任非基本會員董事。

由基本會員中選出，任期二年，連選連任以六年為限。每年三、四月間董事

長應通知基本會員有關選舉新董事事宜，任何有志服務董事會之基本會員皆

可以書面申請，內容包括申請人之經歷以及董事會所要求之其他相關資料，

或由其他基本會員提名，本人同意後參選。董事長當在四月底前集齊所需之

申請書份數。

由基本會員組成，設會長一名。家長會參與選舉及罷免董事會成員、對學校

章程的製訂與修改行使同意權、負責學校的籌款活動等。

董事會由選任董事與非選任董事組成，行使同樣職權。董事會設董事長一名

，由董事會之董事推選產生，任期一年得連選連任。董事會之選任董事人數

應不少於七名，不多於二十名，由董事會按照實際需要決定確切人數。

凡得到最高選票之候選人即為新任董事，任期由學年內最後一次董事會議曰

開始。因辭職、失職、除名或其他緣故產生之董事空缺將由董事會三分之二

董事同意任命,其任期至下屆選舉時停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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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非選任董事：

資深教師代表

非基本會員之

校外董事

4.5 停職：

第五條 董事會會議

5.1 常務會議:

5.2 特別會議:

5.3 法定人數:

第六條 行政人員

6.1 產生：

6.2 校長之職責:

6.3 校長之解職:

第七條 通則

7.1 生效日期:

7.2 修正：

7.3 會議記錄:

任何董事如經本校過半數基本會員簽署撤銷其職位之請願書，即得停職。

教師得推舉一至三位代表加入董事會,人數由董事會確定。教師董事人數不

得超過董事會總人數七分之一。

任何關心本校之校外人士，可由基本會員提名，董事會三分之二董事同意任

命。校外董事人數由董事會按照實際需要決定，但不得超過董事會總人數二

分之一。

校長由董事會議中全体董事過半數的票決通過，董事會任命。其他行政人員

由校長提名，經董事會同意。

所有行政人員之任期均為一年，自春季學期最後一次校董會議日開始至次年

同一會議日終止。行政人員均可連選連任六年。董事長主持全體新董事及行

政人員之就任典禮。

校長為當然之學校代表和所有校內事務之聯絡人,如製作學校發展計副、預

算,並提請董事會核定後執行之。此外凡董事會所訂定之政策，也均應實施

之。

董事會常務會議每學年舉行四次，第一次于開學初四週內舉行，最後一次于

學年結束前四週內舉行。每次會議前一週，董事長將開會之時間地點知會每

位校董。

董事長可召集特別董事會會議，又或由至少三位董事以書面提議召開特別會

議時，董事長應於提議後三天內召開。

在任一董事會會議中，應由過半數董事組成法定人數，其所作之決議為董事

會處理事務之準繩。

任期一年，董事成員包括：1)現任家長會會長 2)現任校長 3)資深教師代表 

4)上一任校長(離職後第一年) 5)非基本會員之校外董事。

以上所列章程應按全体董事會會議中過半數票決更改，修正或廢除，而採行

新訂之章程。

學校應保存正確完整的會計帳冊和記錄。董事會會議記錄也應完整保存。

校長負責選任全體教師並需經董事會核准後聘任。校長也有權規定任何行政

人員之職務與責任。

校長經與董事會諮詢後，可製定有關行政和教學事務的教職員會議議程，所

有教職員會議都對本校之基本會員公開。

經董事會會議中過半數的全體董事票決通過，即可對職務不當執行、錯誤執

行或不予執行之校長解職。

以上所列章程經全体董事會會議中過半數票決通過後，即日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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